
政府决算情况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1 年初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05122 万元（一般债务

72346 万元，专项债务 32776 万元），本年地方政府转贷收入

51990 万元，本年地方债务还本支出 6229 万元，本年采用其

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 2392 万元，2021 年末全县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为 148491 万元（一般债务 84591 万元，专项债务

63900 万元）。

二、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1 年循化县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198239 万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2403 万元（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215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99 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

税收返还收入 157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1932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2366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

移支付收入 43139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

入 8884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8098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收入 4212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6420 万元；民

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2371 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8248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86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12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9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394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923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 315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2504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56 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99 万元；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6 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 23470 万元。

2021 年转移支付支出 198239 万元。其中：返还性补助

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172366 万元，用于保工资、保民生、

保运转方面的支出；专项转移支付 23470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310 万元，国防支出 5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 2000 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1367 万元，节能环

保支出861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703万元，农林水支出1861

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支出 176 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 625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1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383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12 万元，其他支出 95 万

元,结转下年 9319 万元。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548 万元，支出决算

为 498.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97%，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373 万元，支出决算为 345.5 万元，完

成预算的 92.63%；公务接待费预算 175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2.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87.31%。2021 年度“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89.41 万元，下降 27.5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

173.64 万元，下降 33.45%，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无新购置公

务用车；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减少 16.01 万元，

下降 9.48%。主要原因是我县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大力压缩三

公经费支出。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 年对 55 个预算单位的 139 个项目实现了绩效目标

管理，实现与部门预算同时申报审核和批复；深化部门预算

编制改革，分类制定公用经费支出定额标准，人员经费严格

按编内实有人数和标准编制预算，公用经费严格按照编制人

数和支出定额标准编制，严格执行“两上两下”的预算编报

程序，实现部门预算全程绩效目标管理；深化政府采购工作，

出台《循化县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循化县政府采购服

务中心采购操作规程（试行）》，规范了政府采购和监督流程，

严格按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要求进行采购。

成立了单位一把手领导为组长的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将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列入我县政府、预算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范围;出台了《循化县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循化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连续六年举办

了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对 55 个预算单位的 139 个项目



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实现与部门预算同时申报审核和批复；

抽取部分预算单位对财政预算管理综合绩效工作开展了中

期督导工作，下发了结果通报，切实了解各部门开展绩效工

作情况；扩大再评范围，在自评 100%的基础上，通过委托第

三方对 55 个部门预算单位的 12个重点项目的 8853.68 万元

资金进行再评价，再评价率达到 90%，完成了考评要求；拓

展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报告、通报、公开、反馈、整改、

奖补机制，年终根据第三方和我局绩效工作组对全县 57 个

预算单位和 12 个项目的再评价结果，评选出 6 个优秀单位

和 40 个合格单位；3 个良好项目，一般单位 10 个，及格单

位 1 个，对 6 个优秀单位、3 个优秀项目进行奖补激励，安

排 7.5 万元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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